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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定期现场检查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王寒冰 联系电话：

１３９１８９６６７６５

保荐代表人姓名：马军立 联系电话：

１３８２３７９８６９９

保荐代表人姓名：杨曦 联系电话：

１３９３８４６８１６６

保荐代表人姓名：武佩增 联系电话：

１５９０３６２８７６９

现场检查人员姓名：王寒冰、杨曦

现场检查对应期间：

２０２０

年度

现场检查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８

日

一、现场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意见

（一）公司治理 是 否 不适用

现场检查手段：

取得公司现行治理规则和内控制度等规则，核查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基

本制度，查阅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决议及记录；向公司相关部门人员了解公司基本制度的执行情况，

了解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务勤勉尽责情况及变动情况，了解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化

情况及控股股东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情况。

取得公司组织结构图、定期报告及相关制度文件；了解公司与关联企业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

方面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形；了解公司治理的基本业务情况，核查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和显失公平的关联

交易等违规情况。

１．

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是否完备、合规

√

２．

公司章程和三会规则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

３．

三会会议记录是否完整，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及会议内容等要件是否齐备，会议

资料是否保存完整

√

４．

三会会议决议是否由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签名确认

√

５．

公司董监高是否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相关业

务规则履行职责

√

６．

公司董监高如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７．

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如发生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

８．

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是否独立

√

９．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不存在同业竞争

√

（二）内部控制

现场检查手段：

取得公司现行治理规则和内控制度，获取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内部审计部门出具的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向相关人员进行了解公司内审部门工作情况和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

查阅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以及投资决策相关的董事会决议、公司对外投资交易情况；向公司相关

部门人员进行了解公司与关联企业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形；了解公

司治理的基本业务情况和发展规划，核查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和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等违规情况。

１．

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如适用）

√

２．

是否在股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如适用）

√

３．

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规（如适用）

√

４．

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工作计划

和报告等（如适用）

√

５．

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及发现

的重大问题等（如适用）

√

６．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执

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如适用）

√

７．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审计（如

适用）

√

８．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次一年

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如适用）

√

９．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

部审计工作报告（如适用）

√

１０．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年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一次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如适

用）

√

１１．

从事风险投资、委托理财、套期保值业务等事项是否建立了完备、合规的内控制

度

√

（三）信息披露

现场检查手段：

取得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制度及信息披露文件，查阅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核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１．

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

２．

公司已披露的内容是否完整

√

３．

公司已披露事项是否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取得重要进展

√

４．

是否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５．

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保密情况等是否符合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相

关规定

√

６．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是否及时在本所互动易网站刊载

√

（四）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取得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以及其他公司内部的相关规定。

取得关联方清单及关联方交易相关资料；向公司相关部门人员了解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的执行情况，了解公司关联交易的合法合规情况。

经核查，

２０２０

年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已履行相关程序，不存在新增对外担保，不存在违规情形。

１．

是否建立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的制度

√

２．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是否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或者其他资源的情形

√

３．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４．

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

５．

是否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

６．

对外担保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７．

被担保方是否不存在财务状况恶化、到期不清偿被担保债务等情形

√

８．

被担保债务到期后如继续提供担保，是否重新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

务

√

（五）募集资金使用

现场检查手段：

取得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其制定、审批的相关三会文件。持续取得募集资金台账，查阅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取得募集资金存放三方协议及相关的会议审批文件，取得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抽查募集资金大额

支付凭证及原始凭证等材料；了解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方向及合规情况。

截至本检查报告出具日，公司配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已注销。

１．

是否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

２．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是否有效执行

√

３．

募集资金是否不存在第三方占用或违规进行委托理财等情形

√

４．

是否不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改变实施地点等情形

√

５．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或者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司是否未在承诺期

间进行风险投资

√

６．

募集资金使用与已披露情况是否一致，项目进度、投资效益是否与招股说明书

等相符

√

７．

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风险

√

（六）业绩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取得公司业绩财务方面材料，进行财务报告分析；向公司财务部门人员了解公司财务状况。

１．

业绩是否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

√

２．

业绩大幅波动是否存在合理解释

√

３．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公司业绩是否不存在明显异常

√

（七）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取得公司及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做出的承诺文件，核对履行承诺条款对应的相

关材料，了解承诺履行情况及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１．

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２．

公司股东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八）其他重要事项

现场检查手段：

取得公司相关制度文件，查阅公司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１．

是否完全执行了现金分红制度，并如实披露

√

２．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合法合规，并如实披露

√

３．

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及合理原因

√

４．

重大投资或者重大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５．

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６．

前期监管机构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否已按相关要求予以整改

√

二、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及说明

无

保荐代表人签名：王寒冰 马军立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保荐代表人签名：杨 曦 武佩增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城发水务（获嘉）有限公司

８９．５％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中原证

券”“联席保荐机构”）作为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城发环

境”） 配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２０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就城发环境收购河

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投资”）持有的城发水务（获嘉）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获嘉水务”）

８９．５％

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交易背景

为增强城发环境核心业务支撑，提升公司营收规模和盈利能力，加快解决与关联

法人城发投资存在的同业竞争，提高行业竞争力，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关联方城发

投资持有的获嘉水务

８９．５０％

的股权。

２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河南城市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城发水务（获嘉）有限公司

８９．５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城发环境、城发投资、获嘉水务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由城发环境以现金人民

币

３９３８

万元收购城发投资持有的获嘉水务

８９．５０％

的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获嘉水务

成为城发环境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

获嘉水务是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在中国境内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实缴出资

４０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前，城发投资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３５８０

万元，占获嘉水务实收资本的

８９．５０％

。

３

、关联关系

公司和城发投资的控股股东均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４

、审批程序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河南城

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城发水务 （获嘉） 有限公司

８９．５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朱红兵先生、张东红先生、陈兰

女士、杨德伟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

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１０１００５７７６２０２１２Ｕ

住所：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申报大厅

２１６

房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红兵

注册资本：

２０３９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４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供水、污水处理；环境绿化工程建设开发；停车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

新型园区的建设开发、租赁、销售；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建设、开发和经营管理；城

市公共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２

、历史沿革

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前身为“河南投资集团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是由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初始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为：机电设备进出口及租赁，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Ｄ

地块项目的

投资建设、租赁、销售，建筑设备及材料的销售，以及配套基础建设的服务、咨询服务

等。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经股东决定，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由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５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调整为：供水、污水处理；环境绿

化工程建设开发；停车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新型园区的建设开发、租赁、销售；城市

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建设、开发和经营管理；城市公共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河南豫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国开

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增资扩股的形式成为城发投资股东。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２０３９００．００

万元，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缴

１０６９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货币出资

３００００．００

万

元，非货币资产出资

７６９００．００

万元；河南豫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发展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认缴

６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全部以货币形式出资；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认缴

３７０００．００

万元，全部以货币形式出资。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３

日，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从城发投资减资

３０００．００

万元。本次变更后，

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

万元。 本次变更公司尚未完成变更登记。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 河南豫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发展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增资

５８００．００

万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从城发投资减资

７０００．００

万元。 本次变更后，公司

注册资本为

１９９７００．００

万元。 本次变更公司尚未完成变更登记。

截至目前，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实际出资

１０４１１４．２８

万元，河南豫投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已实际出资

６４５６４．００

万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实际出资

２７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３

、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城发投资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旨在与省内各级政府合作共同提升城

市品位、完善城市功能。 城发投资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１

资产总计

１０

，

５９９

，

１６９

，

０４８．４５ ８

，

３４０

，

５３３

，

７７９．６７ ５

，

７８２

，

７２５

，

８７８．５０

２

流动资产

１

，

９７５

，

０５７

，

３１１．４６ １

，

６５０

，

２１８

，

１９４．４０ １

，

７６２

，

９１９

，

８５２．９８

３

货币资金

６４５

，

５０４

，

７１４．３２ ７２５

，

１６３

，

８２６．９５ １

，

０５４

，

１６８

，

１１１．１９

４

应收账款

６８２

，

９１５

，

２０２．７１ ４１０

，

１２０

，

２９８．３１ ９

，

２５８

，

７１２．９０

５

其他应收款

８８

，

３１４

，

０８２．０３ ４８

，

９１０

，

７４９．０８ ８０

，

３０２

，

６９９．３０

６

非流动资产

８

，

６２４

，

１１１

，

７３６．９９ ６

，

６９０

，

３１５

，

５８５．２７ ４

，

０１９

，

８０６

，

０２５．５２

７

负债合计

７

，

３７１

，

６３７

，

９１５．４２ ５

，

５２９

，

８６５

，

１４２．１９ ３

，

２９２

，

３２８

，

６９８．９９

８

应付账款

８０９

，

２５１

，

４５３．３６ ９３１

，

２４２

，

５３９．７７ １７４

，

３７１

，

８２７．０８

９

预收账款

５９

，

７８７

，

３２８．２８ ８

，

１８６

，

６５５．７８ ２

，

７４４

，

０５４．６７

１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０

，

９２０

，

４２１．６６ ２０

，

１６７

，

３９７．０１ ７

，

１４０

，

０５２．４３

１１

其他应付款

３４５

，

８３８

，

０２２．３１ ３５７

，

８２３

，

７０８．２７ １６１

，

４２５

，

７４６．８２

１２

股东权益合计

３

，

２２７

，

５３１

，

１３３．０３ ２

，

８１０

，

６６８

，

６３７．４８ ２

，

４９０

，

３９７

，

１７９．５１

１３

利润总额

２９２

，

４３３

，

７２２．９７ １６３

，

２５７

，

８１３．２６ １０５

，

１６２

，

３８０．８８

１４

净利润

２３０

，

１１９

，

１３４．６８ １２４

，

６４８

，

０６３．７３ ８０

，

６６７

，

８４１．５２

１５

未分配利润

３５３

，

６９５

，

８０１．８７ １７１

，

２５９

，

５６４．４５ ７３

，

２８５

，

２０８．６２

４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和城发投资均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关联关系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５

、城发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城发水务（获嘉）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及经营场所：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照镜镇后李村西（安王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张震

注册资本：肆仟万元圆整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１０７２４ＭＡ４６ＡＤＤＡ４Ｎ

主要经营范围：市政污水、工业污水的处理；污水处理的相关技术服务；废水肥料

加工；污泥接种技术服务；再生水处理、供应和销售；污水厂、泵站的建设和管理；污水

水质检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承接市政工程的施工、维修、养护；污水管网、污水

泵站排水设施的运营管理；河道、泵闸水利设施运营管理；承建河湖水系工程、生态建

设工程。

企业概况：获嘉水务主要业务为污水处理，根据《获嘉县污水处理厂

ＰＰＰ

项目

ＰＰＰ

项

目合同》的相关约定，获嘉水务为项目公司，主要负责项目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维护

及移交。 项目投资估算约

１８７５８．１１

万元人民币，建设周期为

２

年。

２

、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获嘉水务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出资方式

１

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

３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９．５０％ ３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货币

２

河南同盟交通城建投

资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货币

３

河南五建城乡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货币

合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其他股东方经沟通确认，放弃优先认购权。

３

、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８

，

１５０

，

９０７．０１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５１

，

８１８

，

２１９．６２

资产总计

１８９

，

９６９

，

１２６．６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２

，

５５４

，

３４５．２８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０５

，

６２６

，

６４６．９４

负债合计

１４８

，

１８０

，

９９２．２２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４１

，

７８８

，

１３４．４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１８９

，

９６９

，

１２６．６３

项目

２０２０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４

，

６１３

，

２６４．２１

营业利润

２

，

５７０

，

５１６．２３

利润总额

２

，

５５８

，

５１６．２３

净利润

１

，

８２４

，

５９３．７９

４

、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无争议，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资产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

务转移，本次交易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

（

１

）城发环境不存在为城发投资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情况，也不存在其

他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形式变相为城发投资提供财务

资助情形。

（

２

）城发环境不存在为获嘉水务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情况，也不存在其

他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形式变相为获嘉水务提供财务

资助情形。

（

３

）获嘉水务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情况；不存在以经营性

资金往来形式变相为城发投资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５

、获嘉水务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６

、获嘉水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

、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受公司委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获嘉水务进行了审计，并出具

了《城发水务（获嘉）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

２０２０

］第

１６－００１２６

号）》，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获嘉水务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４１７８．８１

万元。

受公司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根据国家有

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采用收益法对获嘉水务进行整

体评估，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拟股权收

购涉及的获嘉水务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４４００．００

万元， 增值

２２１．１９

万元，

增值率为

５．２９％

。

２

、标的股权定价

参考上述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交易各方协商同意，本次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人民币

３９３８．００

万元。

（五）《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城发水务（获嘉）有限公司

鉴于：

１

、城发水务（获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是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在中国境内合

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实缴出资

４０００

万元。

２

、转让方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８９．５％

的股权，现转让方拟将

其持有目标公司

８９．５％

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同意受让。

３

、股权转让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目标公司的管理权，并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就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８９．５％

的股权事宜，各方经友好协商，共

同订立合同如下，以资共同遵守。

１

、转让标的

（

１

）本次转让的目标股权为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８９．５％

的股权。

（

２

）转让方同意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目标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

３

）受让方同意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目标股权。

２

、转让价款及支付

（

１

）转让价款

经资产评估，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４４００

万元，本

次转让目标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３９３８

万元。 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

３９３８

万元

（大写：人民币叁仟玖佰叁拾捌万元整）。

（

２

）支付方式

转让方将目标公司

８９．５％

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并依约定完成相关的工商变更手

续后

１５

日内，受让方以现金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

３

）税费

转让方及受让方按照法律、法规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收费规定，各自缴纳本次股

权转让和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涉及的税费。

３

、股权交割事项

（

１

）转让方和受让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

合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股权

交易的批准。

（

２

） 本合同生效后

７

日内， 目标公司到登记机关办理目标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

续，转让方和受让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４

、股权转让前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

转让前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８０ ３５８０ ８９．５０％

河南同盟交通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０％

河南五建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 ２０ ０．５０％

合计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转让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８０ ３５８０ ８９．５０％

河南同盟交通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０％

河南五建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 ２０ ０．５０％

合计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债权、债务的处置方案

（

１

）股权转让后，转让方在目标公司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由受让方享有和承

担。

（

２

）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法人资格存续，债权、债务仍由目标公司享有和承担。

６

、过渡期目标公司的安排

本合同所述过渡期，系指评估确定的基准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股权交割日的期间。

过渡期内，双方应当遵守下述约定：

（

１

）转让方保证与目标公司有关的权属证书、批件、财务报表、资产清单、法律文

书、人事档案、建筑工程图表、技术资产等文件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并对所提供表册

与对应的转让标的一致性负责，承担因隐瞒、虚报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

２

）转让方应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行使对目标公司的股东权利，不作出有损

于受让方及目标公司的行为，并将督促目标公司依法诚信经营。

（

３

）转让方有义务督促其提名和委任于目标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继

续履行对目标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

４

） 任何一方应及时履行和

／

或积极协助和配合另一方和

／

或目标公司履行本次股

权转让有关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内部决策、监管机构审批、信息披

露。

（

５

）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损益由受让方享有。

（

６

）履行为本次股权转让之目的，在过渡期内转让方或受让方应当履行的任何其

他义务和职责。

７

、违约责任

（

１

）转让方在约定期限内不能让受让方获得

８９．５％

目标公司股权的，应按照转让价

款

２０％

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

２

）目标公司逾期将约定的目标公司的股权过户至受让方名下，并完成工商变更

的，每逾期一日按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３０

日的，受让方

有权解除本合同。 受让方选择解除本合同的， 目标公司应按照转让价款

２０％

向受让方

支付违约金。

（

３

）受让方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每逾期一日按欠付款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

金，逾期超过

３０

日的，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转让方选择解除本合同的，受让方应按

照转让价款

２０％

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

８

、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或争议的，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本合

同签订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９

、合同的组成和生效

（

１

）本合同未尽事宜，各方可以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合同。 补充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

件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２

）本合同自各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是本次交易的完成有助于减少公司与城发投资之间的同业竞争。

二是增强城发环境核心业务支撑，提升公司营收规模和盈利能力，提高行业竞争

力。

２

、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城发投资持有的获嘉水务

８９．５０％

股权， 将以出资额为

限，承担有限责任。 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扩大公司污水处理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竞争力，

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

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２０

年年初至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公司与本公告所述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控

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４

，

８３１．９５

万元（包含本次交易在内），均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或披露程序，其中未达

披露标准的其他关联交易事项如下：

１

、公司子公司城发新环卫有限公司接受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劳务，金

额

１．５４

万元。

２

、 公司子公司城发水务有限公司与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发生其他通过约

定可能造成资源或者义务转移的事项，金额

９７．１３

万元。

３

、公司及各子公司接受河南汇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劳务，金额

３７４．０５

万

元。

４

、 公司子公司郑州航空港区水务有限公司接受河南汇融仁达方略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提供劳务，金额

１６．５０

万元。

５

、 公司子公司郑州牟源水务发展有限公司接受河南立安卓越保险经纪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劳务，金额

１．３９

万元。

６

、公司各子公司接受河南投资集团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劳务，金额

２４．４４

万元。

７

、公司子公司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郑州航空港区水务有限公司

接受河南中原云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劳务，金额

１０．２２

万元。

８

、公司子公司城发环保能源（辉县）有限公司接受新乡汇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提供劳务，金额

８．４５

万元。

９

、 公司子公司中原绿色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河南城发汇融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发生其他通过约定可能造成资源或者义务转移的事项，金额

０．９１

万元。

１０

、公司子公司中原绿色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许昌城发公路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发生其他通过约定可能造成资源或者义务转移的事项，金额

５．１２

万元。

１１

、公司子公司河南城发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向河南内黄林场采购产品、商品，金额

０．８１

万元。

１２

、公司子公司郑州航空港区水务有限公司向河南云政信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采

购产品、商品，金额

２０．６６

万元。

１３

、公司子公司河南双丰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河南省发展燃气有限公司

许昌南服务区北加气站出租资产，金额

９２．４９

万元；公司子公司河南双丰高速公路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向河南省发展燃气有限公司许昌南服务区北加气站销售产品、 商品，金

额

４．５９

万元。

１４

、 公司子公司河南宏路广告有限公司向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提供劳务，金

额

１９．１８

万元。

１５

、 公司子公司河南宏路广告有限公司向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提供劳

务，金额

１８．５８

万元。

１６

、公司子公司城发新环卫（漯河）有限公司向漯河城发水务有限公司提供劳务，

金额

３．０６

万元。

１７

、公司子公司河南宏路广告有限公司向濮阳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提供劳务，金额

９．９５

万元。

１８

、 公司子公司河南宏路广告有限公司向三门峡腾跃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提供劳

务，金额

４．７３

万元。

１９

、公司子公司河南宏路广告有限公司向新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劳

务，金额

１７．８０

万元。

２０

、公司子公司河南宏路广告有限公司向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提供劳

务，金额

３０．３５

万元。

２１

、公司向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购买资产，金额

１３２

万元。

公司及各子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河南汇融人力资源管

理有限公司、河南汇融仁达方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南立安卓越保险经纪有限责任

公司、河南投资集团担保有限公司、河南中原云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新乡汇融人力资

源管理有限公司、河南城发汇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许昌城发公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内黄林场、河南云政信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南省发展燃气有限公司许昌南服

务区北加气站、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漯河城发水

务有限公司、濮阳同力水泥有限公司、三门峡腾跃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新乡平原同力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

司同受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合计

８９３．９５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取得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并就有关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根据中

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独立董事工作的

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

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朱红兵先生、张东红先生、陈兰女士、杨德伟先生须回避表决。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避免城发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与关联法人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同业竞争。 本次股权收购符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经表决一致通

过上述议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城发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联席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收购获嘉水务

８９．５％

股权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交易

定价交易定价基于评估值确定，作价公平合理，同时有利于解决公司与获嘉水务之间

的同业竞争问题。

因此， 本联席保荐机构对于公司收购城发投资持有的获嘉水务

８９．５％

股权暨关联

交易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王寒冰 马军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保荐代表人：杨曦 武佩增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４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１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２０

，

１５５．０３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０．７７％－１５．６５％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１８

元

／

股

－０．２１

元

／

股 盈利：

０．２１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２０

年度，本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与上年相比，呈现一、二季度低迷、下滑，自

三季度

９

月份开始回升；由于受部分产品价格大幅回升影响等，导致四季度经营

业绩大幅回升。 前三季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方

面受本公司所处的化工行业整体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同时受疫情的影响，自

３

月份开始较明显向相关产业的传导，化工产品价格下跌；另外，为了把握好全年

的市场行情，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后整体经济复苏，公司于

８

月份进行了年度检

修。 受上述主要因素影响，导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５２６．５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出现大幅度下降。

本公司在《关于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关于

２０２０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中，对四季度经营业绩回升进行了预判，从目前情况看，与预期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

２０２０

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４３

股票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１

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安徽富

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煌建设”）通知，获悉富煌建设将其所持有的

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本次部分股权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富煌建设 是

３

，

１００ ２１．４４％ ７．１２％

合计

－ ３

，

１００ ２１．４４ ７．１２％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富煌建设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

押股份

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

限售数量

（万股）

占已质

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万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富煌建

设

１４

，

４６１．６３１４

３３．２２％ ６

，

９８５ ４８．３０％ １６．０５％ ０ ０％ １

，

６６１．６３１４ ２２．２２％

合计

１４

，

４６１．６３１４

３３．２２％ ６

，

９８５ ４８．３０％ １６．０５％ ０ ０％ １

，

６６１．６３１４ ２２．２２％

三、其他说明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富煌建设持有富煌钢构的股份数量为

１４

，

４６１．６１３４

万

股，持股比例为

３３．２２％

。 富煌建设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

公司实际控股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股票质押交易交割单》；

２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７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８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崇州国运公交完成资产处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富临

运业集团成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股份”）所属崇州市国运公交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崇州国运公交”）与崇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崇州公交公司”） 签署了 《收购实施协议》、《关于重新确定付款期限的补充协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成都股份所属崇

州国运公交处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６２

）、《关于所属崇州国运公交

处置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６８

）、《关于所属崇州国运公交处

置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１

）、《关于所属崇州国运公交处置资产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２

）、《关于所属崇州国运公交处置资产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７

）。

二、交易完成情况

崇州公交公司分别于

１１

月

６

日、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向崇州国运公交支付第

一笔收购价款

１０

，

８５９

，

４８８．９２

元、第二笔收购价款

１４

，

４７９

，

３１８．５５

元、第三笔收

购价款

１０

，

８５９

，

４８８．９２

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崇州国运公交已收回《收购实施

协议》约定的全部收购价款

３６

，

１９８

，

２９６．３９

元。同时，崇州公交公司已按照协议约

定，完成了车辆及资产过户等相关手续。 本次交易事项已完成。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９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

一

０１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员工持股计划终止暨减持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４

年员工持股计划经持有

人表决决定减持清算不再延期。 目前该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存续期已满并已

全部减持完毕，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４

号一员工持股计划》 及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此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持股实施情况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和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及相关议案。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召开了员工持股计划第四次持有人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员工持股

计划延期的议案》，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期

３６

个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委托“平安一獐子岛

１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陆续通过二级市场买入的方式购买完成公司股票，购买数量

６７６．６０３３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０．９５％

。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

月

２６

日、

３

月

２５

日发布了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４

、

２０１５－０８

、

２０１５－１７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发布了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５－３４

）。

二、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出售完

毕。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

终止，后续将进行相关资产清算及分配工作。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４

日


